
臺中市大里區農會 114年度 
      農事小組會議宣導資料 

壹. 會務部 
一、凡成年（18歲）之中華民國國民，設籍本區域內，
得依規定加入本會會員，須檢附下列證件申請加入。 
●正會員—身份證、印章、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欄之戶
口名簿、土地登記簿謄本（申請前十日內）或租賃契約
書（須滿一年）或薪資所得證明。 
●贊助會員—印章、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欄之戶口名
簿。 
二、會員戶籍一經遷出本區，依農會法第十八條規定， 
會員資格當然喪失，戶籍遷回後，並未自動恢復，須檢
附前項所列證件，重新申請入會。 
三、會員大里區住址異動或門牌整編，請影印戶口名簿
送交本會會務部或各辦事處辦理變更。 
四、會員、非會員子女獎學金：凡本會會員子女或設籍
大里區市民子女，就讀中華民國日夜間部高中職、專
科、二、四技或大學等在學學生（包括各公私立學校，
但不包括應屆畢業生未升學者、公費生、進修生、空 中
補校、函授、國外學校、假日班、延畢學生及年齡超過
25歲之在學學生），各項成績符合規定，且學生須為本
會信用部活期儲蓄存款客戶，均得申請。會員、贊助會
員身分申請者，入會需滿 6 個月。 

貳. 供銷部 
一、稻作餘糧收購申報每年一月辦理，請農友攜帶土地
謄本、戶籍謄本、農會存摺、印章辦理申報，未申報者
不得繳交公糧，也無法享有政府公糧相關補助。 
二、稻作餘糧申報受「稻作四選三」措施影響，未有轉
出紀錄(辦理休耕轉作有案)無法受理餘糧申報。符合有
機、友善、產銷履歷驗證農地則不受本項措施限制，可
繼續申報。 
三、111年起公糧稻作直接給付取消，改以水稻收入保
險取代。 
四、近年來繳交公糧留樣農藥檢測數量增加三倍，請農
友注意農藥使用，要小心農藥安全期，也不要使用未推
薦在水稻施用之農藥，如檢驗不合格，會直接開罰不像
以前只是加強宣導控管。 
五、購買化學肥料要確實拿農地權狀以面積登錄實名制
購買。本項措施於 109年 7月已開始實施，若已登記者
不用再登錄。 
六、新北市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開始試行『質
譜快速篩檢技術』檢驗進場農產品之農藥殘留，供應人
如檢驗不合格，第一次停止供應十天，第二次停止供應
一個月，第三次廢止供應人資格。 

參. 保險部 
一、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一)、年滿十五歲以上者。 
(二)、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間合計達 90日以上者。 
(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者。 
(四)、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者。 

(五)、農業用地依法從事農業工作，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 
1. 自有農地者：以本人、配偶、直系血親、一親等直
系姻親所有農地平均每人面積 0.1公頃以上或林地平
均每人面積 0.2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2. 承租農地者：以本人及其配偶承租農地合法使用，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平均每人面積 0.2公頃以上
從事農業生產者。 
(2) 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林地平均
每人面積 0.4公頃以上，其餘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
0.2公頃以上，訂有租賃契約經地方法院或民間之公證
人公證。 
(3) 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之
農業用地，林地平均每人面積 0.4公頃以上、其餘農業
用地平均每人面積 0.2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3. 養蜂農民：所持飼養蜂箱總數，達一百箱以上，且
依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民從事養蜂事實申報及登
錄作業程序(以下簡稱養蜂申報作業程序)，申報從事養
蜂工作者。但申報有案未滿二年之青年養蜂農民，得僅
持有飼養蜂箱達五十箱以上。 
4. 實際耕作者：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所屬農業改良場
(以下簡稱農業改良場)認定於農業用地依法實際從事
農業生產(以下簡稱實際從農)。 
5. 退伍青農：首次加保 50歲以下，無領取退休俸資
格、農業經營規模達實耕者標準等三大要件的青農。 
二、農保加保手續及需備資料：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 
(二)、全戶戶籍謄本一份（十日內），或新式詳細記事
之戶口名簿。 
(三)、土地登記謄本一份（十日內），若謄本之使用地
類別欄為「空白」需至公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證
明仍為農業用地。 
(四)、以配偶、直系血親、一親等直系姻親所有農業用
地加保者，應檢附土地所有人出具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五) 申請前 1年內開立之銷售證明文件﹙新台幣
30,600元以上/每人﹚或購買農業資材憑證﹙新台幣
5,100元以上/每人﹚，另填寫銷售切結書。 
(六) 申請前一個月內之農業用地現況照片兩張以上。 
(七) 大里區農會存摺、存摺印鑑﹙轉帳扣繳保費﹚。 
(八) 本人親自來會辦理。 
三、參加農保應注意事項： 
(一) 農保被保險人戶籍遷出大里區即喪失農保資格，
遷回後重新申請參加農保，應重新審查農保加保資格。 
(二) 農地所有權人死亡，應於六個月內檢具農地繼承
證明文件，重新向農會辦理資格認定，繼承人如經審查
仍符合資格，保險效力不中斷。 
(三) 加保資格條件變動或喪失應主動向農會申報，加
保期間應按時繳納保險費，逾寬限期未繳納保費，即無
法領取保險給付。 
(四) 自 91年 5月 1日起請領保險給付時，會同時審查

農保資格，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 申請給付共同應具備之文件： 
(1) 全戶戶籍謄本一份（十日內）。或新式詳細之記事之
戶口名簿。 
(2) 農地地籍謄本一份（十日內）。 
(3) 申請人印章及農會存摺。 
2. 個別要件 
(1) 生育給付：出生證明（正本）。 
(2) 身心障礙給付：身心障礙診斷書（向農會或勞保局
索取且治療期間須符合規定）。 
(3) 喪葬津貼：死亡證明書（正本）如被保險人與申請
人不同戶者應另檢附申請人戶籍謄本一份，或新式詳細
記事之戶口名簿。 
※生育給付、身心障礙、喪葬津貼應於可以請領之日起，
五年內檢附證件至本會保險部申請。不要委託黃牛代辦
以免受騙。 
四、農民職業災害保險(112年 2月 10日修正) 
投保資格：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保被保險人自願加
保。(自 112年 12月 1日起參加農保者一併參加農職災
保險)。 
保險費：農民每月繳納 15元 (保費應為：23元；其中 8
元現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 
保險範圍：在田間從事農業工作的職業傷害或職業病(非
自身疾病)。 
(※農保給付與農民職災保險不能重複領取) 
＝＝＝＝加保手續及需備資料＝＝＝＝ 
1. 本人親自辦理、國民身分證(正本)。 
2. 大里區農會存摺及存摺印鑑(轉帳扣繳保費用) 
3. 需確認加保資格符合規定 
五、農民退休儲金(110年 1月 1日開辦) 
(一) 農保被保險人未滿 65歲，未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
付，自由意願參加。 
(二) 農退儲金提繳與請領： 
提繳金額=勞工每月基本工資 x提繳比率 
提繳比率 1%~10%自由決定(每年 5月、11月可調整) 
請領金額：年滿 65歲請領，將依本金+累積收益，依平
均餘命按月發給。 
(三) 提繳農退儲金期間，應符合農保加保資格條件。 
六、老農津貼請領資格: 
(一) 年滿 65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三年
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天。 
(二) 申領時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農民，且加保年資合計
15年以上者。於本條例修正實施前﹙103.07.17﹚已參加
農保且持續加保中，於申領時加保年資合計 6個月以上
未滿 15年者，金額減半發給老農津貼，目前為 4,055元，
直到投保滿 15年時恢復全額金額，目前為 8,110元。未
於本條例修正實施前參加農保者，須等農保年資合計 15
年以上，才可領取老農津貼。 
(三) 同一期間未領取政府發放之生活補助或津貼（如中
低收入、國民年金…）。 



(四) 已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農民須於 87.11.12
以前參加農保，且投保年資未中斷過。 
自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日起，始申請領取福利津貼之
老年農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發給： 
(五) 最近一年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合計
新台幣五十萬以上。 
(六) 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台幣五百萬以
上。 
前項第二款土地之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之
價值，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但有下列情形應扣除之： 
1. 農業用地 2. 農舍 3. 無農舍者，其個人所有實際之
唯一房屋，該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及公告現值，合計未超
過新台幣四百萬者，超過者以扣除新台幣四百萬為限。
同一期間兼具前條及政府發放之生活補助或津貼之資
格條件者，得擇一領之。 
七、 
(一) 農保、全民健保保險費，應於每年六月、十二月
繳納，114年二期保費即將十二月開始扣繳，請按時存
款以利扣繳，逾期依法加徵滯納金。 
(二) 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投保金額自 115年
1月 1日起為 29,500元，費率調整為 5.17%健保費由原
443元調整為 458元。 
(三) 保險對象如具有「中市 65」、「中市 55」(臺中市
政府年滿 65歲之老人、年滿 55歲之原住民，且設籍台
中市滿 1年者)等之各級政府健保費補助資格，補助金
額為每月 826元(即第六類地區人口自付健保費)。  
(四) 健保 IC卡如因遺失、卡片折(毀)損、更換照片、
身分資料變更等原因申請換發健保卡者，可攜帶 2吋半
身相片至投保農會或填具請領健保卡申請表，親自、或
委託他人，至郵局櫃台，連同工本費新台幣 200元及查
驗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繳交辦理。 
(五) 首次領卡(已取得健保投保資格但未曾申領健保
卡者，如新生嬰兒、新聘外籍勞工等)或其他原因申請
健保卡者，免繳納工本費，僅需填寫健保卡申請表，以
掛號郵寄至健保署所屬各分區業務組辦理，郵局櫃台不
受理。 
八、本會為回饋年滿六十五歲、入會滿二年、農保加保
滿六個月之正會員，辨理全額補助之農保費，迄今已有
逾一千餘人受益，希望會員鄉親繼續支持農會，使農會
能更進步、更繁榮。 
九、本會配合農業部申辦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114
年度第一學期預訂 114年 12月 18日入帳。 

肆. 信用部 
一、辦理存放款業務截至 114年 10月底止，存款總額：
41,176,229,619.22元，放款總額 31,328,399,694元。 
二、辦理定期性存款、存戶可視需要自行決定存期月數
或選擇零存整付、整存整付等不同存款方式，使您的理
財更機動、靈活。 
三、開辦網路 ATM:存款餘額查詢、自行、他行轉帳、
繳稅、密碼變更及一年內帳戶交易明細查詢。 

四、辦理轉貸服務、協助房貸戶轉換貸款銀行至本會，
利率優惠。 
五、辦理農家綜合貸款: 
本會正會員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可辦理本貸
款，以籌措家計，消費及教育等所需資金，最高額度新
台幣肆拾萬元整，年利率 1.915％期間最長為五年，本
金平均攤還，利息隨同繳付（惟代收農信保基金保證
費）。 
六、辦理代收新光、台新、永豐、遠東、中信、台北富
邦、聯邦、合庫、一銀、玉山、華南、元大等各銀行信
用卡費，代兌統一發票。代收勞健保費、各項稅款、學
費、交通違規罰鍰、水電費、電話費、國民年金、汽機
車保險費、大屯、群健有線電話費、南山人壽保險費、
代理市庫費用。 
七、開辦網路銀行服務：餘額及交易明細查詢(包括存
款類及放款類)、網路轉帳、網路掛失(存摺、提款卡..
等)、其他。 
八、保管箱服務：本會及金城辦事處辦理保管箱出租業
務，提供安全可靠場所，收費低廉、存取方便。 
九、開辦 ATM增加 APP 序號無卡提款及指靜脈無卡提款
功能。 

伍. 推廣部 
一、農事： 
(一) 勿燃燒稻草：為共同維護空氣品質，確保大眾健
康，避免農友以燃燒方式，處理稻草造成空氣污染而遭
受處分，請利用堆肥或掩埋法處理。 
(二) 114 年農作物病蟲雜草農藥防治補助計劃：本會
為輔導農友提高農產品品質及其商品價值，積極加強推
行農作物病、蟲、雜草危害防治工作，除了辦理農作物
栽培管理，以及病、蟲、雜草危害防治講習訓練以外，
本會『取之於農村，用之於農村』之互惠原則，落實『感
恩與回饋』之增進農村福祉具體作為，辦理農藥供銷補
助計畫，全面補助會員農友，以減輕農友農業生產成本
之負擔。 
補助項目：由『農業部』編印『植物保護手冊』內推薦，
並經本會販售之農藥。 
(三) 114 年度農機補助計畫：本會配合政府推行農業
機械化政策，改善農村勞力老化與不足現況，期促進降
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益，特辦理農友購用新型農機
補助計畫。 
˙補助對象：本會正會員或其同戶家屬。 
˙實施日期：114年 9月 1日至 30日辦理。 
˙補助項目：聯合收穫機、曳引機、動力插秧機、農用
搬運機、龍眼干乾燥機、中耕管理機、動力散佈機、動
力噴霧機、割草機、手提鏈鋸、手搖噴霧器等。 
※申請方法及注意事項請洽各農事小組組長或本會推
廣部。 
(四) 114 年度綠肥作物栽培推廣計劃：本會為配合政
府推動永續農業政策，鼓勵農友冬季休閒農田栽培綠肥
作物，俾改善土壤物理性、化學性，並解決部分農作物

連作障礙，藉以全面提高農地生產力，確保農地生產資
源，以利農業永續經營。 
1. 預定辦理期間：114年 11月。 
2. 辦理地點：請農友攜帶印章逕向轄區農事小組組長領
取，並於大里區農地撒撥種植。 
3. 綠肥作物種類：油菜：（每公頃補助 6公斤）、面積：
140公頃、數量：840公斤。 
(五) 114 年都市農業發展計畫：輔導小區市民休閒農
園，由承租戶自行栽培各類作物，享受自耕自食無農藥
殘毒之農產品，並可體驗農耕樂趣及傳承下一代農耕文
化。目前，本會輔導辦理市民休閒農園位於西湖里景庄
街旁，有興趣之民眾可向本會推廣部聯絡。 
二、四健 
(一) 歡迎農村青少年加入四健會，參加植物栽培、文化
藝術、食農教育、公共服務等活動作業組，體會『從作
業中學習』及『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培育會員成為優
秀的國民為宗旨。 
(二) 專案農業貸款： 
1. 項目：農民經營貸款、農業產銷班貸款、農機貸款、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2. 貸款利率低（現行年利率 1.415-１.915%）、借款期限
長、還款方式優惠。 
三、家政 
(一) 輔導農村婦女參加家政班，藉由家政班組織觀念，
培養良好的團隊精神及互助合作經驗，並利用班會活動
學習各種才藝新知，透過方法示範幫助班員吸收新知識
及新的技能，創造更幸福美滿的家庭。 
(二) 輔導高齡者視個體的價值，以終身學習的理念，教
育高齡者了解生命的意義，發揮自我潛能，運用農村社
會資源，妥善規劃，並成立自主性的自助組織，使農村
老人互相扶持，開拓適合高齡者活動。 
(三) 輔導農村婦女對於營養保健維護工作，以提供營養
保健、休閒運動養生、生活調適，以服務性與教育性課
程為學習目的，辦理講習會講述食物六大類、『吃在地、
食當季』、健康新生活推廣、吃營養顧健康、情緒管理、
兩性平等、法律認識、性別與人身安全問題講座及漢方
有氧與身體卡農、環保手工香皂，讓家政媽媽們學習更
多，使每一個家庭健康快樂。 
(四) 辦理家政班員各項才藝訓練研習班，如：拼布才藝
研習班、打包袋編織訓練研習班、蔬食養生研習班、米
食小吃研習班、農業志工研習課程、瑜珈、排舞養生經
絡課程等。 


